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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我父的事為念
路加福音 2:40 - 52

3/31/2019



福音書對耶穌生平的記載

Text HereText Here

書卷長度
出生
0-1歲

成長
1-30歲

傳道
30-33歲半

受難和復活
最後一個半月

馬太福音 28 2 0 18 8

馬可福音 16 0 0 10 6

路加福音 24 1.8 0.2 17 5

約翰福音 21 0 0 11 10

所佔比例 4.3% 0.2% 62.9% 32.6%



思想耶穌的生活 —— 透過耶穌認識神

約翰福音1:1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，只有在父懷
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。

約翰福音14:9 穌對他說：「腓力，我與你們同
在這樣長久，你還不認識我嗎？人看見了我，就
是看見了父；你怎麼說『將父顯給我們看』呢？



思想耶穌的生活 —— 效法耶穌的榜樣

主說：“跟從我的，就不在黑暗裡
走”(約 8:12)。這是基督對我們的
教訓。我們若是願意得蒙真理的光
照，脫離內心的黑暗，就該效法他
的生活和行為。所以，我們首要的
工作，就是默想耶穌基督的生活。

——《效法基督》



思想耶穌的生活 —— 效法耶穌的榜樣

羅馬書8:28-29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
神的人得益處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因為他
預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，
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。

加拉太書2: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現在
活著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…



路加福音 2:40-52
孩子漸漸長大，強健起來，充滿智慧，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。每年到逾越節，
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。 當他十二歲的時候，他們按著節期的規矩上去。 守
滿了節期，他們回去，孩童耶穌仍舊在耶路撒冷。他的父母並不知道， 以為他
在同行的人中間，走了一天的路程，就在親族和熟識的人中找他，既找不著，
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。 過了三天，就遇見他在殿裡，坐在教師中間，一面聽，
一面問。凡聽見他的，都希奇他的聰明和他的應對。他父母看見就很希奇。他
母親對他說：「我兒！為什麼向我們這樣行呢？看哪！你父親和我傷心來找
你！」耶穌說：「為什麼找我呢？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嗎？」他所說
的這話，他們不明白。他就同他們下去，回到拿撒勒，並且順從他們。他母親
把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裡。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，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，都一齊
增長。



耶穌成長的歲月

• 平凡普通的生活
 同鄉的不敬
 弟兄的不信

• 蒙神喜悅的生活
「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嗎? 」



以我父的事為念

「以我父的事為念」不是童年耶穌隨口而出
的一句話，乃是貫穿他一生的主題。

1) 成年的開始：以父的事為念（路2:49）
2) 生命的盡頭：靈魂交在父手裡（路23:46）
3) 一生的過程：照父的吩咐行（約14:31）



以我父的事為念

以父的事為念就是在與父愛的關係中，尋求順服
天父的旨意。

三個表現：
1) 渴慕神的話語
2) 忠於神的使命
3) 凡事討神喜悅



效法基督 —— 以我父的事為念

我們因信耶穌，成為天父的兒女。耶穌的父也是
我們的父。耶穌以天父的事為念，我們也當如此。
基督徒的行事為人都當以此為出發點。

羅馬書8:15-16 你們所受的，不是奴僕的心，仍
舊害怕；所受的，乃是兒子的心，因此我們呼叫：
「阿爸！父！」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
的兒女；



效法基督 —— 以我父的事為念

效法基督以父的事為念，我們的三個表現：

1) 渴慕神的話語
2) 忠於神的使命（羅12:4-8）
3) 凡事討神喜悅（林前10:31）



投靠基督 —— 體恤我們的大祭司

耶穌謙卑自己，在凡事上與人認同，他的目的是
要體恤拯救罪人。

希伯來書2:16-18 他並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
亞伯拉罕的後裔。所以，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
相同，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
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
苦，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。



如何成為一位基督徒 How to become a Christian

• Admit 認罪：以謙卑的心，向神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。
•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（羅 3:23）

• Believe  相信：以信心接受耶穌為主，相信他因救贖你而
被釘死在十字架上。
• 就是神的義，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，並沒有分別（羅

3:22）

• Confess 宣告：決志信主，公開表明自己與基督的關係。
•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，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，就必得救。因
為人心裡相信，就可以稱義；口裡承認，就可以得救。（羅
10:9-10）



決志之後 After you made the decision…

1.接受浸禮，歸入基督的名下

2.將主日分別為聖，敬拜神

3.研讀聖經，使靈命得著餵養

4.過團契生活，彼此相愛


